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勤工助学实施方法 

 

为规范学院学生勤工助学管理，保障学生合法权益，培养学生自立自强精神，

增强学生社会实践能力，帮助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根据国家教育部教电［2003］

298 号《关于切实做好资助高校经济困难学生工作的紧急通知》的精神，结合我

院实际情况，特制订本办法。 

    第一条 勤工助学组织 

1.学生工作处和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组织、统筹及协调勤工助学工作。 

2.各系（院）负责申请勤工助学学生的资格审核和推荐。 

3.用人部门负责勤工助学学生的日常管理和考核。 

第二条 勤工助学工作内容 

在学院内开展与学生学习、生活相关的科技文化服务和劳动服务。 

第三条 勤工助学申请条件 

1.全日制在校专科学生。 

2.思想品德端正，无违法违纪行为，工作责任心强。 

3.建档立卡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优先考虑。 

第四条 勤工助学申请程序 

    1.学生申请勤工助学资格应按以下程序办理： 

    （1）学生本人提出申请，填写《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勤工助学申请表》。 

（2）系（院）审核申报学生资格，报学生工作处备案。     

（3）学生工作处负责向用人部门推荐。 

2.用人部门申请勤工助学岗位应按以下程序办理： 

   （1）用人部门提出勤工助学岗位设置申请，填写《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勤

工助学岗位申请表》（以下简称《岗位申请表》），报学生工作处审核。 

   （2）学生工作处审核后报主管院领导审批。 

   第五条 勤工助学工作管理和要求 

1.学生工作处根据用人部门岗位申请和学生申请岗位情况进行统一安排。 

2.按照“谁用人，谁负责”的原则，用人部门要加强对勤工助学学生的考核

管理和安全教育，不得在教学时间内安排学生进行勤工助学工作。用人部门根据

工作量、完成质量和遵守劳动纪律等情况进行考核，认真填写《河南交通职业技

术学院勤工助学考核表》，每月报学生工作处汇总存档。用人部门对不能胜任工



作、不服从管理学生可随时辞退并告知学生工作处备案。 

3.勤工助学学生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院的规章制度，自觉接受用人部门

管理，严守操作规程，确保安全。  

第六条 勤工助学计酬标准 

1.勤工助学岗位报酬可依据岗位、时间，按时或月计酬。按时计酬，8 元/小

时；按月计酬，每人每月不高于 320 元（含 320 元）发放。 

2.学生参加勤工助学的时间每周不得超过 8 小时（含 8 小时），每月不得超

过 40 小时（含 40 小时）。 

第七条 勤工助学报酬发放 

1.勤工助学报酬按月支付发放。用人部门根据学生工作完成数量、质量，本

着按劳付酬的原则，支付相应劳动报酬。 

2.用人部门于每月 1日前将上一月《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勤工助学考核表》

报学生工作处，学生工作处于每月 5 日前审核汇总，每月 10 日前报主管院领导

审批。 

3.财务处于每月 15 日前将劳动报酬发至学生本人银行卡内。 

第八条 其他 

学院不提倡在校学生从事校外兼职等勤工助学活动。 

第九条 本规定自 2014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 

 

 

 

 

 

 

 

 

 

 

 

 

 



 

 

 


